苏州市环境信访举报情况信息公开（2026年2月）
2026年2月，全市生态环境部门共受理各级环境信访举报311件，同比上升10.7%。
	序号
	地区
	群众投诉问题
	处理情况
	备注

	1
	张家港市
	张家港市杨舍镇长安中路253号是泰顺茶庄，商家在店铺外西侧的空地上安放了一个压缩机，24小时内每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会启动一次，每次持续10分钟左右，噪音扰民，望部门协调商家采取措施减少噪音。
	经协调，店主已拆除压缩机。张家港生态环境局要求店主后续如恢复使用须做好隔音降噪措施。
	

	2
	常熟市
	常熟市海虞镇爱情溪岸花园附近有刺鼻气味。
	针对信访人反映的海虞镇爱情溪岸花园附近有刺鼻气味的问题，根据近期风向，异味来源于爱情溪岸花园北侧3公里处的海虞镇王市印染产业集中区。2026年1月23日、28日常熟生态环境局会同常熟市海虞镇人民政府对该区域进行了现场检查。该区域印染企业主要有常熟市宏大纺织印染实业有限公司、常熟市创裕印染有限公司、常熟市新达纬编厂、常熟市顺洋纺织品有限公司；上述企业主要从事涤纶化纤布染色及后整理业务，定型机、烫光机、印花机等配套水喷淋+静电油烟净化装置。现场检查时，各企业的废气治理设施正在运行，查看在线仪，近期无超标数据；调阅各企业产污、治污设施用电监控，未发现擅自停用相关设施的情形；查阅企业自行监测报告，废气各项指标均达标排放。常熟生态环境局要求各企业确保废气治理设施正常运行，废气稳定达标排放；同时缩短喷淋水更换、静电场清洗间隔，提高油烟废气收集治理效果，尽最大努力减轻油烟异味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3
	太仓市
	娄东街道北京西路12号苏州龙庆家庭用品有限公司常年生产，排放的废气有味道。
	1月28日，太仓生态环境局前往举报人反映的苏州龙庆家庭用品有限公司园区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检查时，园区内涉废气企业配套的废气治理设施均正常运行。执法人员现场使用便携式VOCs检测仪在园区内进行检测，未发现异常。
1月29日，太仓生态环境局对龙庆园区及周边区域开展大气走航监测，报告显示该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未见异常。
太仓生态环境局已要求龙庆园区内涉气企业加强污染治理设施的维护和管理，确保设施正常运行，废气稳定达标排放。同时太仓生态环境局将加强该区域周边巡查，发现问题及时查处。
	

	4
	昆山市
	昆山三民涂赖表面处理技术有限公司灰尘太大。
	昆山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检查。该公司4号厂房，内有一间喷砂房，现场查看该公司4号车间，车间喷砂间内建有4台喷砂机，已配套建有除尘器，检查时喷砂机正在生产，除尘器正在运行。经巡查，该公司车间门口及厂区内无明显粉尘，检查时发现除尘器粉尘收集口处未密闭，执法人员已要求企业在除尘器收集口使用布袋进行收集，企业负责人表示愿意开展整改工作，并加大车间的清扫频次，昆山生态环境执法局将督促企业开展整改工作。
	

	5
	吴江区
	东太湖度假区（太湖新城）松陵街道龙河路268号中海富仕居小区及周边存在刺鼻性气味，像柴油又像塑料燃烧的味道，闻一会就头晕恶心，从东南方向飘来，故投诉，需要彻底根治该情况，望部门查处。
	2026年2月3日，执法人员对该小区周边区域进行现场排查，未闻到市民反映的刺激性异味。排查过程中了解到，小区西北侧为特区建工生活区，部分流动摊贩曾在此焚烧塑料垃圾，期间产生一定异味，可能对周边居民造成短暂影响。下一步，吴江生态环境局将联合松陵街道加大对该区域的巡查力度，强化源头管控，一经发现焚烧行为或其他环境问题，将第一时间立即处理，切实维护居民生活环境质量。
	

	6
	吴中区
	服务对象来电反映举报苏州祥韵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地址：吴中区长桥街道苏蠡路30号1幢1211室，存在非法处置垃圾的行为，望相关部门核查处理。
	经查，所反映的苏州祥韵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位于长桥街道苏蠡路30号1幢1211室，检查该处仅为公司注册地址，现场未发现其反映的非法处置垃圾。
	

	7
	相城区
	相城区灵峰康居一村对面旭明环保公司称有人在施工，噪音扰民。
	2026年1月29日，对投诉点开展了现场核查。经查，投诉人反映的康居一村对面实为北桥街道富村工业园项目，该工业园主体项目已完工，目前正在对外立面进行施工和楼层地面打磨，施工单位为中住建设（苏州）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现场已要求施工单位加强管理，合理安排施工计划，最大限度降低对周边的影响。下一步，苏州市相城生态环境局和北桥街道将进一步加大对周边巡查力度，全力守护周边居民生活环境。 
	

	8
	姑苏区
	金城家园附近工地夜间施工噪音扰民。
	    工地项目名称江苏华药冷链科技有限公司姑苏区白洋湾街道虎殿路北、中高田路西新建MED+药械产业项目，建设单位江苏华药冷链科技有限公司，施工单位江苏建院营造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处于土方开挖阶段，工期预计到2027年7月。
    2月4日下午，姑苏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对施工单位施工负责人开展调查，该工地处于土方开挖施工阶段，当天为挖掘机作业产生噪声。执法人员对施工场地负责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开展相关法律宣贯，告知未经相关部门审批许可禁止进行夜间（22:00—次日6:00）施工。要求地块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负责人共同加强管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和进度，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噪声扰民，严格控制施工时间。
	

	9
	工业园区
	苏州东吴热电有限公司夜间偶发噪声扰民问题。
	
接投诉后，执法人员于1月6日至现场检查。经核实了解，根据气象预报1月1日将迎来大幅降温天气，为保障供热系统具备快速响应能力，维持两台锅炉运行以储备必要热源，同时为满足锅炉最低负荷运行要求，避免设备频繁启停，该公司于2025年12月31日至2026年1月1日夜间，采取了适度疏水措施，以稳定锅炉工况，确保降温期间供热保障能力可靠。上述运行调整均属于保障供热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正常技术措施，由此产生的疏水声音对周边环境造成短暂影响。
执法人员现场要求该公司做好日常环境管理，持续优化运行方式，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10
	高新区
	服务对象来电反映高新区绿城兴贤澜颂建筑工地夜间超过10点仍在施工，且此前一直存在该情况，要求处理夜间施工扰民问题。
		
[bookmark: _GoBack]接到投诉后，苏州高新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到现场勘察，经查，投诉人反映的工地名为苏地2024-WG-Z34地块，施工内容为建设住宅楼，建设方为苏州浒墅关景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施工方为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正在主体楼建设阶段。现场要求项目施工方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和《苏州市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规定》的规定，采取有效措施减小噪音，优化施工方案，提高白天施工的效率，减少噪声扰民，施工作业必须在22点之前结束。个别必须连续进行的施工作业（连续浇灌等，抢修、抢险除外），必须提前报经审批公示后进行，并采取有效措施减小施工噪音，未经审批，禁止进行夜间施工（22时至次日6时）。投诉人再次发现问题时也可拨打18913199799。


	



